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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成員組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獨立董事之任

期為三年，連選得連任。 

成員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召集人 林軒竹 

 

●具有會計、財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歷任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立大學管理學院授課

教授，合庫銀行常駐監察人，國立成功大學會計

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助理教授、副教授，達邦

蛋白(股)公司獨立董事，榮剛材料科技(股)公司

薪酬委員會委員，中華網龍(股)公司獨立董事。 

委 員 謝穎青 

 

●具有商務、法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及

律師資格。 

●歷任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群信行動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社

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文化

法學會理事長，中華電視(股)公司監察人。 

委 員 張銘珠 ●具有法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及律師

資格。 

●歷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行政執行處處

長，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主任行政執行官，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委 員 林漢奇 ●具有商務、財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歷任第一商業銀行國際部經理、國際處處長、總

稽核、副總經理，第一金融控股（股）公司副總

經理，第一金證券（股）公司董事長。 
（本公司第 3屆審計委員會任期 109.6.24～112.6.15） 
 

成員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召集人 林軒竹 

 

●具有會計、財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歷任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立大學管理學院授課

教授，合庫銀行常駐監察人，國立成功大學會計

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助理教授、副教授，達邦

蛋白(股)公司獨立董事，榮剛材料科技(股)公司

薪酬委員會委員，中華網龍(股)公司獨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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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謝穎青 

 

●具有商務、法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及

律師資格。 

●歷任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群信行動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社

團法人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文化

法學會理事長，中華電視(股)公司監察人。 

委 員 張銘珠 ●具有法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及律師

資格。 

●歷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行政執行處處

長，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主任行政執行官，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委 員 林漢奇 ●具有商務、財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歷任第一商業銀行國際部經理、國際處處長、總

稽核、副總經理，第一金融控股（股）公司副總

經理，第一金證券（股）公司董事長。 

委 員 劉克宜 ●具有會計、財務及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歷任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企業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

、審計準則委員會委員，第一商業銀行監察人，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國立臺

北大學會計系講師。 

（本公司第 4屆審計委員會任期 112.6.16～115.6.15） 
 

 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 

一、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二、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三、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金貸與

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度財務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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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審閱財務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 111 年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其中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會計師盈州、龔

會計師則立查核簽證。上述書表，業經 112 年 4 月 12 日第 3 屆第

37 次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 

 
 委任簽證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監督事項包含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立性與績效，

111年 10月 12日第 3屆第 31次審計委員會及 111年 10月 24日第

4 屆第 28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委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會計

師盈州及龔會計師則立辦理本公司 112 年度財務報告及稅務查核簽

證等工作。 
 
 112年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證券交易法第 14條之 5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

會日期及

期    別 

議案內容 

 

獨立董事反

對意見 

、保留意見

或重大建議

項目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 

之處理 

112.3.8 

第 3屆 

第 36次 

 

本公司111年度

內部控制制度

聲明書。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本公司111年度

合併財務報告。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報

股東會。 

 本公司111年度

營業報告書。 

112.4.12 

第 3屆 

第 37次 

 

本公司111年度

盈餘擬分派情

形。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報

股東會。 

 

本公司111年度

資本公積轉增

資發行新股暨

配發現金股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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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

會日期及

期    別 

議案內容 

 

獨立董事反

對意見 

、保留意見

或重大建議

項目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 

之處理 

112.4.24 

第 3屆 

第 38次 

解除本公司第 5

屆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通過。 

 

112.5.8 

第 3屆 

第 39次 

本公司112年度

第1季合併財務

報告。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112.7.12 

第 4屆 

第 2次 

 

 

本公司及從屬

公司111年度董

監事暨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續

保事宜。 

無。 

 

 

 

 

1. 請盡力議價，以

維護本公司利

益。 

2. 通過，提董事會

審議。 

依委員意見盡力議價決

標，並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 

 

 

112.8.7 

第 4屆 

第 3次 

本公司112年第

2 季合併財務報

告。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112.11.6 

第 4屆 

第 6次 

 

本公司112年第

3 季合併財務報

告。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金管會對本公

司辦理一般業

務檢查報告之

檢查意見改善

情形。 

無。 

 

 

 

 

通過，提董事會審

議。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本公司113年度

稽核計畫。 

 

 

無。 

 

 

 

1. 請依委員建議

予以補充修正。 

2. 通過，提董事會

審議。 

依委員建議予以補充修

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 

 
（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及每位委員出席率，請參

考本公司各年度年報。）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此情事。 
 


